
吴某等 442 户业主分别与深圳市

某区住建局签订了《买卖合同》，购买一

套安居型商品房。合同的“特别提示”

中规定签约 10 年后，业主可以申请获

得房屋的完全产权。

合同还约定，区住建局应当在

2019年 10月 27日前通知业主，共同申

请转移登记，办理产权证书。如果因为

出卖人的原因导致业主没能按约定期

限拿到房产证，则从 2019年 10月 27日

起，卖方要按日向业主支付总价款万分

之一的违约金。

后来，某区住房保障中心承接了区

住建局的保障性住房配售职能。区住

保中心直到 2020 年 4 月 3 日才通知吴

某等442户业主办理产权证书，比约定

时间晚了160天。

因此，这些业主分两批向法院起

诉。由于各户总房款不同，他们分别要

求区住保中心支付 8000 元至 16000 元

不等的逾期办证违约金。

对此，区住保中心辩称，延迟通知

是由于机构改革等其他政府部门的原

因造成的，不能归责于他们，且自称在

履行合同过程中无过错，不应承担违约

责任。

地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对第一批案件作出二审

判决，认为某住保中心逾期160天履行

通知办证义务，违反《买卖合同》约定，

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某住保中心主

张的机构改革等原因系政府内部原因，

后果不应由业主承担，某住保中心应代

表政府承担违约责任。

不过，涉案房屋为安居型商品房，

买受人签订购买合同 10 年后，方能取

得完全产权，涉案房屋方能上市交易。

某住保中心虽然逾期，但业主并无实际

损失。鉴于本案交易对象是低于市场

价的福利性住房，延迟通知办证并未给

业主造成实际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约定的“过高违约金应当

适当调减”，遂维持一审判决，判令某住

保中心向每户支付违约金2000元。

第一批案件判决作出后，第二批起

诉业主与某住保中心达成和解，某住保

中心参照第一批判决支付违约金2000

元，第二批起诉的业主均撤回一审起诉。

典型意义：法院的公正判决在实质

性化解争议方面发挥了示范效应和引

导作用。第一批案件的判决结果不仅

解决了具体纠纷，还通过明确责任边界

和违约金标准，促进了第二批案件的高

效和解，避免了群体性诉讼的扩大。这

种“判调结合”的模式有效节约了司法

资源，减少了当事人诉累，实现了纠纷

的一次性化解，维护了社会稳定。

钟某是梅州市某公司的员工，该公

司是福建某公司在广东设立的子公

司。2021年9月，钟某在上班途中遭遇

交通事故受伤。由于当时他的工伤保

险是在福建缴纳的，因此他首先向福建

省某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起初，福建当地人社局两次作出了

属于工伤的决定，但之后又自行撤销了

认定决定。钟某对此不服，提起了行政

诉讼。该案经过福建两级法院审理，最

终于 2024年 9月判决驳回了钟某的诉

求。在此期间，福建的人社局中止了对

钟某工伤认定的办理程序。

此后，钟某转而向其工作所在地，

也就是梅州市某县人社局申请工伤认

定。但该局认为，钟某的申请已超过

法律规定的一年时限，并且事故发生

时的参保地不在梅州，因此作出了不

予受理的决定。因申请无果，钟某遂

诉至法院。

地点：梅州兴宁市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钟某

在福建维权期间属非因自身原因耽误

申请时限，2022 年1 月至2024 年9 月5

日维权期间不应计算在其工伤认定申

请期限内；梅州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

未在梅州市为钟某缴纳工伤保险，而福

建省不属于用人单位参保地，梅州市某

县人社局应当受理钟某的申请。

为避免程序空转，实质化解纠纷，

承办法官多次与福建某人社局、梅州市

某县人社局协调，推动福建某人社局终

结钟某的工伤认定程序，梅州市某县人

社局撤回不予受理决定并受理钟某的

工伤认定申请，钟某撤回起诉。2025

年2月，钟某收到梅州市某县人社局作

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

典型意义：工伤索赔维权领域时

间长、成本高的问题一直是劳动者群

体反映最为集中、诉求最为迫切的痛

点难点。法院设身处地体会劳动者的

维权艰辛，在充分调查案件事实的基

础上，立足双赢多赢共赢理念，依托行

政争议全程协调解纷机制，积极协调

推动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打

破地域壁垒，以劳动者权益为先，主动

担当为民执法，最终促成行政争议实

质性解决。

工伤认定
●跨省工伤认定陷入困局
●法院助劳动者维护权益

安居房办证一拖多年、拆迁安置“有房无证”悬而未决、跨省工伤认定两头落空。这些老百姓日常
生活中的“大事”，却因涉及复杂的行政程序与跨地区协调，演变为困扰当事人多年的“揪心事”。

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典型案例，涵盖行政协议、拆迁补偿、工伤
保险资格认定等多个类别的行政行为，彰显广东法院做好行政争议预防与实质化解工作。新快报记者
了解到，去年广东有3669件一审行政案件以调解或原告申请撤诉方式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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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方方绘图

广东高院发布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典型案例，深圳中院一案例入选

有关部门办证晚160天判赔2000元
安居房违约金案“判出示范效应”

■新快报记者 毛毛雨 通讯员 曾洁赟 李莎

安置补偿
●置换房十余年拿不到房产证

●府院联动高效破解办证难题

2007年，东莞市某街道办事处与曾

某等两百多名某花园小区业主分别签订

了《城市拆迁补偿协议书》。

根据协议，业主们同意配合学校扩

建规划，拆除并搬离原有的旧房子，以产

权置换的方式获得新房屋，并由街道办

事处负责为他们办理新房的房产证。

然而，由于新房屋所在土地属于集

体土地，相关用地审批、规划报建等手续

一直不齐全，加上施工资料缺失，导致包

括曾某在内的两百多名业主始终无法办

理房产证，这个事情被搁置多年，成为

“历史遗留问题”。

2024年，曾某等 19名业主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街道办事处继续履行当年

的拆迁补偿协议，尽快为他们办理不动

产权证。

地点：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查明案件症结焦点后，多

次召集业主代表与东莞市某街道办事处

相关人员进行面对面沟通和协调，成立

了“某街道安置小区办证工作领导小

组”。因新址地块为跨镇街的邻镇管辖

土地，邻镇政府将该小区办证问题列入

了重大事项报告。

法院与业主代表、街道办、邻镇政

府、新址所在村集体等多方磋商协调，向

各行政机关了解办证所需的征地、供地、

办理国有土地证、报建、竣工验收、办理

不动产权证等手续流程，拟定了工作推

进时间表。

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新

的《协议书》，约定了办证期限。19名业

主均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该案和解结

案。其他业主亦明确表示放弃诉讼意

愿。目前新址地块已获得广东省人民政

府征地批复，办证进度加速进行。

典型意义：法院在化解涉两百余户

业主与街道办拆迁补偿协议纠纷中，面

对持续十余年的跨镇街历史遗留问题，

精准聚焦当事人“办证难”的实质诉求，

积极贯彻“如我在诉”司法理念。法院依

托“府院联动”机制，带动跨区域多部门

协同攻坚。通过有效沟通协调，实际制

定计划方案，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障碍，督

促行政机关加快办证审批手续，最终促

成和解协议签订，成功实现化解群体性

行政争议。此案避免了群访群诉风险，

及时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有力推动了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房屋买卖 ●442户商品房逾期办证引发纠纷
●法院依约调减违约金促批量和解


